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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复合矿化增效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固废复合矿化增效剂的术语与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以含氟污泥、萤石尾矿、钢渣、脱硫石膏和磷石膏等固废为原料制备得到的用于水泥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复合矿化增效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6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1346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

GB 4915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T 5195.1 萤石中氟化钙含量的测定标准
GB/T 8074 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勃氏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2573 水泥取样方法

GB 16780 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GB/T 21372 硅酸盐水泥熟料

GB/T 27804 氟化钙

GB/T 30760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技术规范

GB 34330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HJ/T 67 大气固定污染源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3　 术语和定义

固废复合矿化增效剂（Solid Waste-Based Compound Mineralizer for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以一种或多种工业固体废弃物为主要原料，通过特定工艺制备，能够在水泥熟料高温煅烧阶段，作为矿化增效剂，促进C3S等熟料关键矿物的形成，降低熟料烧成能耗的复合粉状或颗粒状材料。

熟料f-CaO降低率（Rf-CaO）
在相同的生料配方和煅烧制度下，掺入固废复合矿化增效剂的试验生料所烧成熟料的游离氧化钙（f-CaO）含量相对于未掺加的空白（基准）生料所烧成熟料f-CaO含量的降低百分率。

抗压强度提升率（GRc）
在相同试验条件下，与使用基准生料所烧成的熟料制备的水泥胶砂相比，掺有固废复合矿化增效剂生料所烧成的熟料制备的水泥胶砂在规定的龄期（3d和28d）显示出的抗压强度提升百分比。

吨熟料标准煤耗降低率（RSCoC）
在相同的生料配方、窑型、操作工况及环境条件下，与未掺加固废复合矿化增效剂的基准期相比，因掺加固废复合矿化增效剂运行稳定后，生产每吨水泥熟料所节约的标准煤耗量占基准期标准煤耗量的百分比。

4　 技术要求
4.1　 化学成分要求
化学成分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固废复合矿化增效剂的化学成分要求
	CaF2(wt.%)
	CaO(wt.%)*
	Cl-(wt.%)
	SO3(wt.%)
	Na2O+K2O(wt.%)
	MgO(wt.%)
	P2O5(wt.%)

	10.0~60.0
	≤25.0
	≤0.2
	≤40.0
	≤2.0
	≤5.0
	≤3.0

	注：*指样品总钙量扣除氟化钙（CaF2）所含钙元素后的折算值。


4.2　 物理性能要求
含水率应不大于10%。
掺量应为生料的0.3 wt.%~1.0 wt.%。矿化效果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固废复合矿化增效剂的矿化效果要求
	项目
	符号
	指标

	熟料f-CaO降低率
	Rf-CaO
	≥10.0 %

	3d抗压强度提升率
	GRc3
	≥5.0 %

	28d抗压强度提升率
	GRc28
	≥5.0 %

	吨熟料标准煤耗降低率
	RSCoC
	≥2.0 %


在使用固废复合矿化增效剂所生产熟料的凝结时间应符合 GB/T 21372 的相关规定。

4.3　 环保指标要求
使用固废复合矿化增效剂的熟料生产过程中，排放烟气中氟化物排放限值应参照GB 4915执行；重金属元素含量限值应参照GB/T 30760执行；环保指标要求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环保指标要求

	项 目
	限值

	氟化物(mg/m3)
	5.0

	砷(As)含量(mg/kg)
	40

	铅(Pb)含量(mg/kg)
	100

	镉(Cd)含量(mg/kg)
	1.5

	铬(Cr)含量(mg/kg)
	150

	铜(Cu)含量(mg/kg)
	100

	镍(Ni)含量(mg/kg)
	100

	锌(Zn)含量(mg/kg)
	500

	锰(Mn)含量(mg/kg)
	600


5　 试验方法
5.1　 化学成分
氟化钙含量依据GB/T 5195.1的规定进行；其他组分含量依据GB/T 176的规定进行。
5.2　 物理性能
5.2.1　 含水率
依据GB/T 27804的规定进行。
5.2.2　 指标测定
试验应在窑况稳定、生产负荷正常、未使用其他助磨或矿化剂的条件下进行。试验期间，除固废复合矿化增效剂的掺加外，应采用与基准期一致的生料配比、燃料种类及配比、生料喂料量、操作参数等生产条件与基准期一致。

试验分为基准期、过渡期和试验期三个阶段，其详细操作方案与数据采集要求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试验方案与数据采集要求
	试验阶段
	操作条件
	持续时间
	采样项目
	采样频率

	基准期
	不添加固废复合矿化增效剂，保持生产线稳定运行。
	≥ 5天
	1. 总燃料消耗量 (Q1，kgce)
2. 合格熟料总产量 (M1，t)
3. 熟料样品
	1-2项：连续记录，期末统计总量
3项：每2小时至少采样1次

	过渡期
	开始按预定掺量连续稳定掺加固废复合矿化增效剂。
	约2天
	主要为观察窑况稳定性，此阶段为窑系统适应期，数据不纳入最终效果评价。

	试验期
	保持固废复合矿化增效剂稳定掺加，保持生产线稳定运行。
	≥ 5天
	1. 总燃料消耗量 (Q2，kgce)
2. 合格熟料总产量 (M2，t)
3. 熟料样品
	1-2项：连续记录，期末统计总量
3项：每2小时至少采样1次


基准熟料和试验熟料的f-CaO含量，按 GB/T 176 规定的乙二醇法进行。

基准熟料和试验熟料应按 GB/T 21372 的规定制备成水泥样品。按 GB/T 17671 检验水泥3d和28d抗压强度。
Rf-CaO按式(1)计算：

Rf-CaO = (f-CaO基准 - f-CaO试验) / f-CaO基准 × 100            (1)

其中：

Rf-CaO—f-CaO降低率，单位为百分比（%）；

f-CaO基准—基准熟料中的f-CaO含量，单位为百分比（%）；

f-CaO试验—试验熟料中的f-CaO含量，单位为百分比（%）。

GRc3按式(2)计算：

GRc3 =(Rct3 - Rcb3) / Rcb3 × 100                  (2)

其中：

GRc3—水泥胶砂3d抗压强度提升率，单位为百分比（%）；

Rcb3—基准组的水泥胶砂3天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Rct3—试验组的水泥胶砂3天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GRc28按式(3)计算：

GRc28=(Rct28 - Rcb28) / Rcb28 × 100                  (3)

其中：

GRc28—水泥胶砂28d抗压强度提升率，单位为百分比（%）；

Rcb28—基准组的水泥胶砂28天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Rct28—试验组的水泥胶砂28天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RSCoC按式(4)计算：

RSCoC = (Q1 / M1 - Q2 / M2) / (Q1 / M1) × 100               (4)

其中：

RSCoC—吨熟料标准煤耗降低率，单位为百分比（%）；

Q1—基准组的总燃料消耗量（换算为标准煤），单位kgce；

M1—基准组的合格熟料总产量，单位t；
Q2—试验组的总燃料消耗量（换算为标准煤），单位kgce；

M2—试验组的合格熟料总产量，单位t。

5.2.3　 凝结时间测定
依据GB/T 1346的规定进行。
5.3　 环保指标

排放烟气中氟化物排放依据HJ/T 67的规定进行；熟料中重金属元素含量按GB/T 30760的规定进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出厂前均须进行出厂检验。

检验项目包括4.1、4.2中的全部项目。
6.3　 型式检验
检验项目为第4章中的全部技术要求。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的试制定型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原材料、配比和生产工艺改变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

d)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和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6.4　 组批与抽样
以同一原料、同一工艺连续生产的产品为一批，每批不超过 200 吨。

抽样应具有代表性，可连续抽取，也可从20个不同部位抽取等量样品，总量不少于 5 kg。取样方法参照GB/T 12573执行。
6.5　 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标准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品。若有任一项不合格，应重新加倍取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复检结果仍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型式检验：全部检验项目符合第4章的要求，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若有不合格项，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贮存和运输
7.1　 标志
产品出厂时产品包装袋上应清晰标明：
a) 产品名称、商标；

b) 本标准编号；

c)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d) 产品 批号或生产日期；

e) 净含量；
f) “防潮防晒”等字样或标志等。

7.2　 包装
产品可采用覆膜编织袋或纸塑复合袋包装，每袋净含量为 25±0.5 kg或 50±1.0 kg，也可根据用户要求采用吨袋或散装。

包装袋应密封良好，无破损、无泄漏。

7.3　 贮存和运输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阴凉的库房内，离地离墙堆放，防止受潮和阳光直射。产品保质期为 6 个月。超过保质期的产品，在使用前应按本标准4. 2进行性能要求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防雨、防潮、防破损措施。

不得与易燃、易爆、有毒及腐蚀性物品混装运输。
4

